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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 0310 环审〔2020〕第 0043 号），审批规模为“年产热浸锌制品

9000吨”，审批设备规模为“锌锅 1个、酸洗池 2个、水洗池 3个、

助镀池 1个、冷却池 2个、废酸池 2个、手磨机 2台、天然气加热炉

1台、起重机 10台、电动葫芦 15台”。佛山市钊诚金属制品有限公

司于 2021 年 2 月 4 日取得排污许可证，排污许可证编号为：

91440606MA5427K4XW001P。新建项目于 2021年 3月，通过竣工环

境保护自主验收，验收规模与审批规模一致。

（3）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

佛山市钊诚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于 2024年 6月 14日取得《佛山市

生态环境局关于佛山市钊诚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改扩建项目建设项目

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》（佛环 03环审〔2024〕158号）。项目审

批设备规模见表 1。未建设施为两个废酸池，属辅助设施，实际产能

可达到批复生产规模。项目占地面积为 7168平方米，经营面积为 4900

平方米。项目从业人数 75人，年工作 300天，每天工作 8小时，项

目不设员工宿舍和食堂。

表 1 项目设备清单

序

号
内容

单

位
环评审批数量 一期验收数量

待建

数量
用途

1

标准件生产线 条 1 1 0 /

其

中

锌锅 个 1（13×3×3m） 1（13×3×3m） 0 热熔锌

酸洗池 个 2（10×2×1.5m） 2（10×2×1.5m） 0 酸洗

水洗池 个 2（10×2×1.5m） 2（10×2×1.5m） 0 水洗

助镀池 个 1（10×2×1.5m） 1（10×2×1.5m） 0 助镀

冷却池 个 2（10×2×1.5m） 2（10×2×1.5m） 0 冷却

废酸池 个 2（10×2×1.5m） 1（10×2×1.5m） 1 存储废酸

打磨机 台 2 2 0 打磨

天然气加热炉 台 1 1 0 用于锌锅加热

起重机 台 10 10 0 拉吊货物

电动葫芦 台 15 15 0 拉吊货物

2
异形件生产线 条 1 1 0 /

其

中

锌锅 个 1（7.5×1.8×2.5m） 1（7.5×1.8×2.5m） 0 热熔锌

酸洗池 个 2（8×1.5×1.5m） 2（8×2×1.5m） 0 酸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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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洗池 个 2（8×1.5×1.5m） 2（8×2×1.5m） 0 水洗

助镀池 个 1（8×1.5×1.5m） 1（8×2×1.5m） 0 助镀

冷却池 个 2（8×1.5×1.5m） 2（8×2×1.5m） 0 冷却

废酸池 个 2（8×1.5×1.5m） 1（8×2×1.5m） 1 存储废酸

打磨机 台 2 2 0 打磨

天然气加热炉 台 1 1 0 用于锌锅加热

起重机 台 6 6 0 拉吊货物

电动葫芦 台 12 12 0 拉吊货物

（4）项目一期实际建设情况

项目获批后开始建设，一期于 2025年 9月建设完成，于 2025年

8 月 5 日 取 得 排 污 许 可 证 ， 排 污 许 可 证 编 号 为 ：

91440606MA5427K4XW001P。一期工程于 2025年 9月 23日至 2025

年 12月 23日进行生产调试。项目占地面积为 7168平方米，经营面

积为 4900平方米。项目从业人数 75人，年工作 300天，每天工作 8

小时，项目不设员工宿舍和食堂。

佛山市钊诚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委托广东凯恩德环境技术有限公

司于 2025年 10月 13日至 2025年 10月 14日进行了废气、废水、噪

声等现场监测。

（5）投资情况

项目（一期）实际总投资 245万元，环保投资约 25万元，环境

保护投资占总投资比例的 10.2%，其中：废水治理工程 2.0万元、大

气治理工程 21.0万元、噪声防治工程 0.5万元、固体废物治理 1.5万

元。

（6）验收范围

建设单位采取分期建设，本次针对企业已建的设备规模进行验

收，实际建设规模为“标准件生产线 1条：包含锌锅 1个、酸洗池 2

个、水洗池 2个、助镀池 1个、冷却池 2个、废酸池 1个、手磨机 2

台、天然气加热炉 1台、起重机 10台、电动葫芦 15台，异形件生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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线 1条：包含锌锅 1个、酸洗池 2个、水洗池 2个、助镀池 1个、冷

却池 2个、废酸池 1个、手磨机 2台、天然气加热炉 1台、起重机 6

台、电动葫芦 12台”，减少的设备待日后投入运营后另行验收。未

建设施为两个废酸池，属辅助设施，实际产能可达到批复生产规模。

根据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、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

暂行办法》等规定，试生产监测期间，测定生产工况规模占实际建设

规模的 81%，因此本次针对佛山市钊诚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改扩建项目

（一期）实际规模进行验收，主要生产设备见表 1。

一、工程变动情况

项目（一期）变动内容包括：

异形件生产线部分池体宽度增大，生产能力不变，污染物种类和

排放量不增加，不属于重大变动。

项目（一期）其他实际建设内容与环评报批内容一致。

根据《关于印发《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（试行）》

的通知》（环办环评函〔2020〕688号），这些变动不新增污染物排

放种类和排放量，不属于重大变动。

三、环境保护设施落实情况

1、废水治理措施：

◇ 生活污水

项目（一期）不设员工宿舍和饭堂，生活污水主要为员工日常生

活污水，污染物主要 CODCr、BOD5、SS、NH3-N等。生活污水经三

级化粪池处理后排入杏坛污水处理厂。

◇生产废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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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（一期）水洗、冷却、碱液喷淋废水经中和沉淀后回用，助

镀池废液和定期更换的水洗池废水经氧化沉淀后回用，不外排；助镀

池酸洗池定期更换，产生的废液委托广东飞南资源利用股份有限公司

处理。

2、废气治理措施：

项目（一期）生产车间 1 的酸雾废气经碱液喷淋塔 1#处理后，

通过 15m高排气筒 FQ-15720排放。生产车间 2的酸雾废气经碱液喷

淋塔 2#处理后，通过 15m高排气筒 FQ-19893排放。生产车间 2的热

浸锌烟气经布袋除尘器 2#处理后，通过 15m高排气筒FQ-19896排放。

生产车间 2的燃料废气通过 15m高排气筒 FQ-19895排放。生产车间

2的打磨粉尘，加强通风，在车间内无组织排放。

3、噪声治理措施：

项目（一期）选用了低噪声设备，采取了基础减震、厂房隔声等

降噪措施。

4、固体废物治理措施：

项目（一期）员工生活垃圾送交环卫部门集中处理；一般固废分

类收集储存在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暂存点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过程

应满足防渗漏、防雨淋、防扬尘等环境保护要求，符合《广东省固体

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》要求，定期交回收商回收处理。

项目产生的危险废物为废酸液和酸洗池池渣、废助镀液和池渣、

沉淀污泥、废机油、废机油罐、废口罩手套、锌灰及锌渣等，危险废

物收集暂存于危废间并委托广东飞南资源利用股份有限公司定期处

理；危险废物贮存场所地面已进行硬底化，贮存场所满足《危险废物

贮存污染控制标准》（GB 18597-2023）相关要求。

四、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及落实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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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（一期）已按照环评要求落实相关环保设施，在环保设施调

试正常运行的情况下进行了相关污染物的监测。

1、地表水环境影响

项目运营期间产生的生活污水经三级化粪池处理后排入杏坛污

水处理厂处理。

经检测，项目（一期）生活污水经三级化粪池处理后，达到了《水

污染物排放限值》（DB44/26-2001）第二时段三级标准。

2、大气环境影响

本次改扩建项目涉及的废气为生产车间 1（标准件生产线）的酸

雾废气，生产车间 2（异形件生产线）的酸雾废气、热浸锌烟气和天

然气燃烧废气，以及打磨粉尘，其余废气治理设施无变化，且已进行

验收。本次仅对改扩建涉及的 FQ-15720、FQ-19893、FQ-19896、

FQ-19895和无组织废气进行验收。

项目（一期）生产车间 1 的酸雾废气经碱液喷淋塔 1#处理后，

通过 15m高排气筒 FQ-15720排放。生产车间 2的酸雾废气经碱液喷

淋塔 2#处理后，通过 15m高排气筒 FQ-19893排放。生产车间 2的热

浸锌烟气经布袋除尘器 2#处理后，通过 15m高排气筒FQ-19896排放。

生产车间 2的燃料废气通过 15m高排气筒 FQ-19895排放。生产车间

2的打磨粉尘，加强通风，在车间内无组织排放。

根据验收监测报告，经检测：

1）废气排放口 FQ-15720和 FQ-19893中的氯化氢排放达到了广

东省《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》(DB 44/27-2001)第二时段二级标准；废

气排放口 FQ-19896中的颗粒物达到了广东省《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》

(DB 44/27-2001)第二时段二级标准，氨达到了《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》

（GB 14554-1993）表 2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值；废气排放口 FQ-1989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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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颗粒物、二氧化硫、氮氧化物和烟气黑度达到了《工业炉窑大气污

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9078-1996）表 2热处理炉中金属热处理炉二级

标准和《广东省关于贯彻落实<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方案>的实

施意见》（粤环函〔2019〕1112号）两者较严值。

2）项目厂界监控点氨厂界浓度达到《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》

（GB14554-1993）表 1 二级新扩改建恶臭污染物厂界标准值；颗粒

物和氯化氢厂界浓度达到广东省地方标准《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》

（DB44/27-2001）第二时段无组织排放监控点浓度限值。

3、噪声环境影响

项目（一期）选用了低噪声设备，采取了基础减震、厂房隔声等

降噪措施。

根据验收监测报告，项目东面和北面紧邻邻厂，未进行监测，项

目南面昼间噪声符合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

（GB12348-2008）4类标准的要求，西面厂界昼间噪声符合《工业企

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348-2008）3类标准的要求，没有

对周围环境造成明显影响。

4、固体废物环境影响

项目（一期）员工生活垃圾送交环卫部门集中处理；一般固废分

类收集储存在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暂存点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过程

应满足防渗漏、防雨淋、防扬尘等环境保护要求，符合《广东省固体

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》要求，定期交回收商回收处理。

项目产生的危险废物为废酸液和酸洗池池渣、废助镀液和池渣、

沉淀污泥、废机油、废机油罐、废口罩手套、锌灰及锌渣等，危险废

物收集暂存于危废间并委托广东飞南资源利用股份有限公司定期处

理；危险废物贮存场所地面已进行硬底化，贮存场所满足《危险废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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贮存污染控制标准》（GB 18597-2023）相关要求。

通过以上处理，固体废物没有对周围环境造成明显影响。

5、总量达标情况

（1）CODCr、氨氮

项目生活污水经三级化粪池处理后排入杏坛污水处理厂处理，无

单独分配总量指标。

（2）二氧化硫、氮氧化物

本项目废气污染物总量控制指标为：二氧化硫 0.07 t/a、氮氧化

物 0.655 t/a，

经核算，项目（一期）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有组织年排放量分别

为 0.058 t/a和 0.216 t/a，符合总量指标要求。

五、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

根据环评及其批复，未要求本项目进行环境质量监测。本项目在

已建成厂房内实施，无需进行厂房建设，对生态环境影响不大。根据

验收监测结果及现场调查情况，项目营运期污染物达标排放，未对周

边水环境、大气环境、声环境造成明显影响。

六、验收结论和后续要求

根据项目（一期）验收监测和现场调查结果，项目（一期）建设

过程基本落实了环评报告书及其批复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，执行了环

境保护“三同时”制度，各污染物验收监测结果达标。

综上所述，本项目（一期）符合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要求，

验收组一致同意项目（一期）通过竣工环保验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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